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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活動目的 

鼓勵公眾積極參與澳門城市發展建設，透過是次規劃概念公開徵集活動，瞭解

居民心中的想法，集思廣益，為南灣湖 C、D 區打造一個既能保護城市景觀，

同時兼顧發展平衡的規劃概念方案；徵集活動的入圍作品將作為政府日後制定

該區規劃的參考。 

二、 活動形式 

是次活動分為兩個部分：分別是作品徵集和展覽 

2.1 作品徵集 

2.1.1 由評審委員會選出符合設計導則及本澳城市發展需要的最多 10 個入

圍作品； 

2.1.2 活動不設獎金及獎項，入圍作品可獲得工本費澳門幣貳萬圓整(Mop 
20,000)，工本費於活動結果公布後交予入圍作品參加者/組長； 

2.2 展覽 

入圍作品將於本年稍後時間公開展出，所有作品以不具名方式展出，公平、

公正、公開讓市民各界欣賞。 

三、 主辦單位 

土地工務運輸局、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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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評審團的組成 

由 9 名專業人士組成評審團，包括內地及澳門城市規劃界、建築界、工程界、

地產業界、文化界和文物界專家。 

五、 參加資格 

5.1 參加活動資格 

5.1.1 持澳門特別行政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之市民； 

5.1.2 可以個人或小組(毎組最多 5 人)形式參加。 

5.2 不得參加活動之人士 

5.2.1 評審團成員； 

5.2.2 主辦單位所有員工； 

5.2.3 參與是次活動的工作人員。 

5.3 遞交作品數量 

5.3.1 個人或小組參加者只能提交一件作品； 

5.3.2 每位參加者不能參與多於一個小組。 

六、 規劃原則及參考文件 

活動公布後翌日起可於土地工務運輸局網站(www.dssopt.gov.mo)下載以下文

件： 

6.1 活動章程 (附件 1) 

6.2 活動報名表 (附件 2) 

6.3 設計導則 (附件 3) 

6.4 地籍圖及規劃範圍圖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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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遞交文件規格 

7.1 基本文件 

7.1.1 活動報名表 

7.2 規劃概念設計文件 

7.2.1 設計圖 
A) 規劃總平面圖 (不少於 1 張，比例及繪製方式不限) 
B) 透視圖 (不少於 4 張，比例及繪製方式不限) 

7.2.2 設計說明 
3,000 字以內的中文或葡文規劃設計說明 

7.3 文件規格 

7.3.1 活動報名表及‘規劃概念設計文件’必須使用中文或葡文填寫； 

7.3.2 活動報名表及設計說明必須打印在 A4 規格的紙張上； 

7.3.3 所有平面圖及透視圖必須裝裱於 A1 尺寸(594mm X 841mm)的硬紙板

或厚珍珠板上； 

7.3.4 每小組遞交不多於 3 張完成裝裱的 A1 尺寸圖紙； 

7.3.5 電子文件 
設計圖及設計說明文件須提交電子文件，設計圖必須為 300dpi 或以

上的 jpeg 或 tiff 格式；設計說明文件必須為 Microsoft Word 文件格式； 

7.3.6 將 ‘規劃概念設計文件’及‘電子文件＇，放入不透明文件袋並封口，

封面註明《南灣湖 C、D 區規劃概念徵集活動》，連同一張已填妥的‘活
動報名表’； 

7.3.7 其他 
A) 作品上絕對不得寫上參加者姓名、代號、照片、文字或標誌等任

何識別符號，以示公正。主辦單位將在每張作品上填寫作品編號； 
B) 不接受遞交任何實體模型或 3D 多媒體等其他方式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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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活動日期 

2010 年 7 月 19 日至 8 月 18 日 

九、 作品遞交 

9.1 交件時間 
2010 年 8 月 11 日至 8 月 18 日(逢星期一至五，上午 9 時至下午 1 時及下午

2 時 30 分至下午 5 時)； 

9.2 交件地址 
澳門馬交石炮台大馬路 32-36 號電力公司大樓，土地工務運輸局地下。 

十、 結果公布 

入圍作品將於活動結束日期起計一個月內於報章、土地工務運輸局網頁內公佈。 

十一、 評審標準 

參加者所編制的規劃概念將以‘設計導則’之要求作為評審標準，評審團亦會因應

概念的創意及實際可行性作出評選。 

十二、 參加規則 

12.1 所有遞交作品的人士將自動地被界定為「參加者」，當參加者完成報名及遞

交作品的登記，即表示接受並遵守本章程所載的一切條款； 

12.2 所有參加者必須以個人或小組名義參加，每個小組人數不得多於 5 人，登

記參加時須同時提交所有成員資料，並由該隊自行選出 1 人為該小組組長

及聯絡人，此次活動不接受以公司名義參加； 

12.3 主辦單位對參加者因參加此次活動所引致的任何費用均不負上責任或任何

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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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本次徵集之評選結果，其決定權與解釋權由評審團獨立執行； 

12.5 主辦單位對本活動擁有最終的解釋權及決定權； 

12.6 主辦單位有權處理所有參加作品，所有遞交之作品將不設退件； 

12.7 本活動的文件內容及細則，以中文文本為準。 

十三、 知識產權 

13.1 參加者須確保其參加作品中的所有內容均屬原創，不得包含任何侵犯第三

者知識產權的材料，若被發現有侵權之虞，主辦單位將取消其參加資格； 

13.2 參加者須承擔因違反上項規定而引致的一切法律後果，尤其是因此對主辦

單位及第三者造成的一切損害； 

13.3 參加者須無條件授權予主辦單位，主辦單位有權自由使用、轉載和修改獲

入圍作品及所涉及之一切知識產權； 

13.4 是項活動目的在於公開徵集各界意念，特區政府採用與否，不在此限。 

十四、 取消資格 

參加者如未能遵守本章程所列的各項條文，所遞交的作品有可能被取消參加資

格。 

十五、 查詢 

參加者對活動內容有任何疑問，可透過以下方式查詢： 
15.1  電郵： info@dssopt.gov.mo 
15.2 電話： 2872-2488 

 
 
 


